
 

 

 

 

 

 

 
 

2019 年 3 月 18 日 

 

启源税务更新 

外籍个人在华连续居住满六年，自第七年起就全球收入纳税 

--解读《关于在中国境内无住所的个人居住时间判定标准的公告》 

 

 

2019 年 3 月 14 日，中国财政部、税务总局联合印发《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在中国境内无住所的

个人居住时间判定标准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19 年第 34 号，以下简称《公告》）。 

 

根据最新的《公告》及税务总局负责人的答记者问内容，针对在华外籍个人（包括港澳台）在中国

的纳税义务，除了将管理方式由主管税务机关批准改为备案简化流程以外，主要有以下四个重大的

补充说明及改变： 

 

1. 进一步明确了外籍个人由构成居民个人的“连续满五年”，放宽到构成居民个人“连续满六

年”，又放宽延长了一年。即外籍个人在中国连续居住满六年，第七年在华累计居住满 183

天时，应自第七年起就境内及境外全球收入征纳。 

 

2. 进一步说明了“连续满六年”的断开方式。在任一年度中，外籍个人在中国只要有一次离境

超过 30 天的，就重新计算连续居住年限，从而断开“连续满六年”计算程序。 

 

3. 明确了“连续满六年”的年限从 2019 年 1 月 1 日起计算，2019 年以前的年限全部清零不再

纳入计算范围。以及； 

 

4. 最重要的改变，是将外籍个人在华居留天数的计算标准改成在境内当天停留24小时才计入境

内居住天数。而此前的税法规定为：外籍个人在出境和入境的当天，均按 1 天计入居留天数，

当天往返的按 1 天计入居留天数。新的居留天数的计算标准将在很大程序上减少外籍个人在

华的累计居住天数，从而影响和改变其在华纳税义务，这一改变对于在深圳工作并每日往返

于深圳和香港之间的香港居民的影响尤其明显。 

 

 

针对该公告之重要内容的补充说明及改变，启源特别作出以下详细解读及说明，供启源现有客户及

未来潜在客户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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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外籍个人在中国构成居民个人的“连续满六年“规则 

 

在2019年以前，中国对外籍个人在华构成居民纳税人的标准适用的是“连续满5年“，2019

年 1月1日起实施新的中国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确定了外籍个人在华构成居民个人适用”

连续满六年“规则。本次的《公告》进一步明确了外籍个人由构成居民个人的“连续满五

年”，放宽到构成居民个人“连续满六年”，又放宽延长了一年。即外籍个人在中国连续居

住满六年，第七年在华累计居住满 183 天时，应自第七年起就境内及境外全球收入征纳。 

 

表 1-新旧税法规定之对比 

 

调整前 调整后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 

 

在中国境内无住所，但是居住一年以上五

年以下的个人，其来源于中国境外的所

得，经主管税务机关批准，可以只就由中

国境内公司、企业以及其他经济组织或者

个人支付的部分缴纳个人所得税；居住超

过五年的个人，从第六年起，应当就其来

源于中国境外的全部所得缴纳个人所得

税。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 

 

在中国境内无住所的个人，在中国境内

居住累计满 183 天的年度连续不满六年

的，经向主管税务机关备案，其来源于

中国境外且由境外单位或者个人支付的

所得，免予缴纳个人所得税。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在华无住所的个人如

何计算在华居住满五年问题的通知 

财税字[1995]98 号 

 

个人在中国境内居住满五年，是指个人在

中国境内连续居住满五年，即在连续五年

中的每一纳税年度内均居住满一年。 

 

个人在中国境内居住满五年后，从第六年

起的以后各年度中，凡在境内居住满一年

的，应当就其来源于境内、境外的所得申

报纳税；凡在境内居住不满一年的，则仅

就该年内来源于境内的所得申报纳税。 

 

 

 

关于在中国境内无住所的个人居住时间判定

标准的公告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19 年第 34 号 

 

外籍个人一个纳税年度在中国境内累计

居住满 183 天的，如果此前六年在中国

境内每年累计居住天数都满 183 天而且

没有任何一年单次离境超过 30 天，该纳

税年度来源于中国境内、境外所得即全

球收入应当缴纳个人所得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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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源解读 启源解读 

 

外籍个人在中国连续居住满 5 年后，从第 6

年起的以后各年度中，凡在境内居住满一年

的，应就境内境外全球收入在华纳税。 

 

外籍个人在中国连续居住满 6年后，从第 7

年起的以后各年度中，凡在境内累计居住

满 183 天且没有单次离境超过 30 天，应就

境内境外全球收入在华纳税。 

 

 

二、外籍个人在中国境内居住“连续满六年”的起始时间 

 

按照《公告》规定，在境内居住累计满 183 天的年度连续“满六年”的起点，是自 2019 年

（含）以后年度开始计算，2018 年（含）之前已经居住的年度一律“清零”，不计算在内。

按此规定，2024 年（含）之前，所有无住所个人在境内居住年限都不满六年，其取得境外支

付的境外所得都能享受免税优惠。 

 

新个税法实施后，2025 年将成为评估外籍人士是否构成中国居民个人而应就境内及境外全球

收入在中国纳税的第一个纳税年度。 

 

表 2-新旧税法规定之对比 

 

调整前 调整后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在华无住所的个人如

何计算在华居住满五年问题的通知 

财税字[1995]98 号 

 

个人在境内是否居住满五年自１９９４年

１月１日起开始计算。 

 

 

关于在中国境内无住所的个人居住时间判定

标准的公告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19 年第 34 号 

 

前款所称此前六年，是指该纳税年度的

前一年至前六年的连续六个年度，此前

六年的起始年度自2019年（含）以后年

度开始计算。 

 

启源解读 启源解读 

 

外籍个人在中国连续居住满 5年的规则自1994

年 1 月 1 开始，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 废止。 

 

外籍个人在中国连续居住满 6 年的规则自

2019 年 1 月 1 日重新开始计算，此前 2018

年（含）之前的有居住年度记录一律清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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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外籍个人在中国境内居住“连续满六年”的断开及重新计算方式 

 

自 2019 年起，在中国境内居住累计满 183 天的任一年度如果有单次离境超过 30 天的，此前

连续年限“清零”，其在中国境内居住累计满 183 天的年度的连续年限重新计算。 

 

表 3-新旧税法规定之对比 

 

调整前 调整后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在华无住所的个人如何

计算在华居住满五年问题的通知 

财税字[1995]98 号 

 

如该个人在第六年起以后的某一纳税年度内

在境内居住不足９０天，可以按《中华人民

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七条的规

定确定纳税义务，并从再次居住满一年的年

度起重新计算五年期限。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 

 

 

 

在中国境内居住累计满 183 天的任一

年度中有一次离境超过 30 天的，其

在中国境内居住累计满 183 天的年度

的连续年限重新起算。 

 

启源解读 启源解读 

 

连续居住未满五年的重启方式 

 

外籍个人在任意连续 5 年内的任一年度，单

次离境超过 30 天或多次累计离境超过 90

天。 

 

连续居住满五年的断开方式 

 

外籍个人连续居住满 5 年后的第 6 起或以后

的年度中，在境内累计居住少于 90 天。 

 

 

连续居住满六年或未满六年的重启方式 

 

外籍个人在任意连续 6 年内的任一年度，

累计居住不满 183 天或单次离境超过 30

天 。 

 

连续居住满六年的断开方式 

 

外籍个人连续居住满 6 年后的第 7 年或所

后的年度中，在境内居住不满 183 天或是

单次离境超过 30 天。 

 

重新计算标准 

 

连续居住期间被断开后，从再次居住满一年的年

度起重新计算。 

 

重新计算标准 

 

连续居住期间被断开后，从再次累计居住

满 183 天且单次离境不超过 30 天的年度

起重新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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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外籍个人在中国境内居住时间的计算标准 

 

按照《公告》规定，在中国境内停留的当天满 24 小时的，计入境内居住天数；不足 24 小时

的，不计入境内居住天数。 

 

举例来说，张先生为香港居民，在深圳工作，每周一早上来深圳上班，周五晚上回香港。周

一和周五当天停留都不足 24 小时，因此不计入境内居住天数，再加上周六、周日 2 天也不计

入，这样，每周可计入的天数仅为 3 天，按全年 52 周计算，李先生全年在境内居住天数为

156天，未超过183天，不构成居民个人，张先生在境外工作期间取得的来源于境外的所得，

就可免缴个人所得税。 

 

表 4-新旧税法规定之对比 

 

调整前 调整后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在中国境内无住所的个人执

行税收协定和个人所得税法若干问题的通知 

国税发【2004】97 号 

 

对在中国境内无住所的个人，需要计算确

定其在中国境内居住天数，以便依照税法

和协定或安排的规定判定其在华负有何种

纳税义务时，均应以该个人实际在华逗留

天数计算。上述个人入境、离境、往返或

多次往返境内外的当日，均按一天计算其

在华实际逗留天数。 

 

 

关于在中国境内无住所的个人居住时间判定

标准的公告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19 年第 34 号 

 

无住所个人一个纳税年度内在中国境内

累计居住天数，按照个人在中国境内累

计停留的天数计算。在中国境内停留的

当天满 24 小时的，计入中国境内居住天

数，在中国境内停留的当天不足 24 小时

的，不计入中国境内居住天数。 

启源解读 启源解读 

 

外籍个人在入境或离境的当日，均按一天计入

在华居留天数。 

 

 

外籍个人在入境或离境的当日，均不计入在

华居留天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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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外籍个人在中国境内居住连续满六年后的纳税义务 

 

自 2019 年起算，外籍个人在中国境内连续居住已满六年的情况下，就该外籍个人的纳税义务，

启源分析如下： 

 

1. 如果第七年在中国境内居住累计未满 183 天，无需就全球收入纳税。 

 

2. 如果第七年在中国境内居住累计满了 183 天，自第七年起其应就全球收入承担在华纳税

的义务。  

 

3. 如果第七年或其后的任一年度其在中国境内居住累计未满 183 天，或在中国境内居住累

计满 183 天的任一年度中有一次离境超过 30 天的，其在中国境内居住累计满 183 天的

年度的连续年限被清零/断开并将重新起算。 

 

六、外籍个人在中国境内就全球收入纳税义务的判定方法 

 

在实际操作中，自 2025 年起或在其后的年度，判断外籍个人的纳税义务时，在判断当年的纳

税年度往回推算 6 个纳税年度，并计算其在该 6 个纳税年度中是否每个纳税年度都居住累计

满 183 天，且任何一年单次离境是否超过 30 天，以此评估其是否应就全球收入在中国纳税。 

 

七、自 2019 年起，外籍个人在中国取得个人所得享受免税优惠的条件 

 

1. 外籍个人在一个纳税年度内在中国境内居住累计不超过 90 天的，其来源于中国境内的

所得，由境外雇主支付并且不由该雇主在中国境内的机构、场所负担的部分，免予缴纳

个人所得税。 

 

2. 外籍个人一个纳税年度在中国境内累计居住满 183 天的，如果此前六年的任一年在中国

境内累计居住天数不满 183 天或者单次离境超过 30 天，该纳税年度来源于中国境外且

由境外单位或者个人支付的所得，免予缴纳个人所得税。 

 

八、启源建议 

 

根据 2019 年实施的个人所得税法及其他规定，针对在中国境内居住之外籍个人，启源建议应

提前做好个人所得税的税收筹划，包括在中国境内居住的天数，以及个人所得由境内还是境

外企业支付及承担等等。 

 

1. 对于短期来华工作的外籍个人，启源建议最好将来华居住时间控制一个纳税年度中不超

过 90 天，并且其所得由境外雇主支付及承担，这样就可以全额享受免税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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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启源建议—续 

 

2. 对于长期在华工作及居住的外籍个人，启源建议要提前计划及控制连续六年在中国境内

的累计居住时间，可以提前安排在任意一年在中国境内居住累计不满 183 天，或是做一

次超过 30 天的离境安排，以此断开“连续满 6 年“规则，避免成为中国居民个人就全

球收入纳税。或者； 

 

3. 在 2025 年及其后，外籍个人在华居住时间连续已满 6 年时，如想避免成为中国居民个

人就全球收入纳税，启源建议在第七年该外籍个人在中国居住应少于 183 天或是安排一

次超过 30 天的离境安排，才能断开“连续满 6 年“规则。 

 

4. 在中国境内居住连续未满 6 年时，外籍个人无须就全球收入在中国纳税，其在中国境外

工作期间由境外雇主支付和承担的所得免缴个人所得税，启源建议企业可以就此提前做

好筹划，并结合其他外籍个人在华的税收优惠政策，来降低税负。 

 

九、外籍个人在华纳税义务，举例说明 

 

张先生为香港居民，2013 年 1 月 1 日来深圳工作，在此期间，除 2025 年 2 月 1 日至 3 月 15

日临时回香港处理公务外，至 2026 年中的每一个纳税年度在深圳居住累计均超过 183 天。自

2019 年至 2026 年，张先生的纳税义务如下： 

 

纳税年度 境内居住累计时间 个人所得税纳税义务 

2019 满 183 天 连续居住满一年 
境内所得交税， 

境外支付的境外所得免税 

2020 满 183 天 连续居住满二年 
境内所得交税， 

境外支付的境外所得免税 

2021 满 183 天 连续居住满三年 
境内所得交税， 

境外支付的境外所得免税 

2022 满 183 天 连续居住满四年 
境内所得交税， 

境外支付的境外所得免税 

2023 满 183 天 连续居住满五年 
境内所得交税， 

境外支付的境外所得免税 

2024 满 183 天 连续居住满六年 
境内所得交税， 

境外支付的境外所得免税 

2025 
满 183 天，单次离

境超过 30 天 
重新开始计算 境内境外全球收入交税 

2026 183 天 
重新开始起算 

居住满一年 

境内所得交税， 

境外支付的境外所得免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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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外籍个人在华纳税义务，举例说明—续 

 

说明： 

 

（1） 2019 年张先生在境内居住满 183 天，如果往前推算 6 年即从 2013 年开始计算，实际

上已经满六年，但是由于 2018 年之前的年限一律“清零”，自 2019 年开始计算。 

 

（2） 2019 年至 2024 年期间，张先生在境内居住累计满 183 天的年度连续不满六年，其应

就源自于境内的所得缴纳个人所得税，其取得的境外支付的境外所得，可免缴个人所

得税。 

 

（3） 2025 年，张先生在境内居住满 183 天，且从 2019 年开始计算，他在境内居住累计满

183 天的年度已经连续满六年（2019 年至 2024 年），且没有单次离境超过 30 天的

情形，2025 年，张先生应就在境内和境外取得的所得缴纳个人所得税。 

 

（4） 2026 年，由于张先生 2025 年有单次离境超过 30 天的情形（2025 年 2 月 1 日至 3 月

15 日），其在内地居住累计满 183 天的连续年限清零，重新起算，2026 年当年张先

生取得的境外支付的境外所得，可免缴个人所得税。 

 

（5） 假若 2025 年张先生在境内累计居住未满 183 天，则 2025 年张先生仅就来源于中国境

内的所得交税，其取得的境外支付的境外所得，可免缴个人所得税。同时其在内地居

住累计满 183 天的连续年限被断开，应自 2026 提起重新起算。 

 

本文仅供启源现有客户及未来潜在客户参阅，启源建议阁下就有关资料作出行动前咨询税务顾问

的专业意见。如您有任何问题，请随时联系本所。 
 

 

如果您需要进一步的资讯或协助，烦请您浏览本所的官方网站 www.kaizencpa.com  或通过

下列方式与本所专业会计师联系： 

电邮： info@kaizencpa.com, enquiries@kaizencpa.com  

电话： +852 2341 1444 

WhatsApp, Line 和微信：+852 6114 9414, +86 1521 9432 644 

Skype: kaizenc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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